
國立臺中科技大學教務處遴選教學績優教師評量指標 

(110.08 修正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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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教學

投入 

26 

 

(1) 任教課程均擬定教學計
畫、評量學生成績方式，
詳細完整(上下學期課程
大綱、內容等教學資料建
置狀況) 

5 每

學

期 

2.5 教師自評點數。 

請檢具相關佐證資料。 

(2) 全外語授課(非講授之專
題或講座課程) 

20 每 

課

程 

5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4-06)介接點數。 

 

(3) 開 設 遠 距 教 學 課 程 或
MOOCS課程 

- 每 

門 

10 教師自評點數。 

請檢具相關佐證資料。 

*認定標準以本校「遠距

教 學 實 施 要 點 」 及

MOOCS課程相關規定辦

理。 

(4) 教材透過本校教學數位
平台上網 

9 每 

科 

3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4-01)介接點數。 

 

(5) 建置教學網站進行網路
輔助教學 

20 每 

科 

10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4-03)介接點數。 

 

(6) 通過教育部數位學習認
證審查科目 

30 每 

科 

15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4-04)介接點數。 

2. 教學

品質  
25 

(1) 教學意見調查:上/下學期
教學評量分數平均*4  

20 每 

學

年 

-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3-06)介接點數。 

 

(2) 主持或參與政府部門提升
教學品質相關計畫 

- 每 

案 

2 

至

15 

專任教師評鑑試算(教學

類 3-02A+3-02B+3-02C)

介接點數。 



(3) 主持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
計畫 

- 每 

案 

7 教師自評點數。 

請檢具相關佐證資料。 

*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」

額外加分項。 

3. 學習

指導 
25 

(1) 指導學生參加校內專題
競賽或創意比賽榮獲獎
項 

- 每 

隊 

3 

至 

6 

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2-05)介接點數。 

 

(2)  指導學生獲得最佳論文
獎 

- 每 

件 

10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2-02)介接點數。 

 

(3) 指導學生獲得科技部大
專生研究計畫 

- 每 

件 

10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2-01)介接點數。 

 
(4) 指導學生參加國內各項

競賽榮獲獎項 
- 每 

隊 

5 

至

10 

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2-04)介接點數。 

 

(5) 指導學生參加國際性比
賽榮獲獎項 

- 每 

隊 

10 

至 

15 

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2-03)介接點數。 

(6) 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
通過國家考試 

15 每 

張 

1 

至 

4 

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 2-07A +2-07B +2-

07C +2-07D +2-07E +2-

07F +2-07G +2-07H)介接

點數。 

(7) 指導學生獲得專利 - 每 

篇 

/ 

每 

件 

5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2-06B)介接點數。 

 

(8) 指導學生發表期刊論文 - 

 

每 

篇 

/ 

每 

件 

5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2-06A)介接點數。 

 

(9) 指導學生發表研討會論文 4 每 

件 

1 教師自評點數。 

請檢具相關佐證資料。 



(10) 按時登錄學生輔導時間
(office hours)  

4 每 

學

期 

2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1-02)介接點數。 

 

4. 教學

精進 
14 

(1) 參加教務處、各院、各系所
舉辦之「教學」相關研習活
動 

8 每

次 

2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3-03)介接點數。 

(2) 參加校外「教學」相關研習
活動 

6 每 

次 

3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3-04)介接點數。 

5. 教務

配合  
10 

(1) 授課期間無遲到、早退、曠

課 

2 每 

學

期 

1 教師自評點數。 

(2) 按時登錄期中成績(或期

中預警) 

4 每 

學

期 

2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1-03)介接點數。 

(3) 按時登錄學期成績，且無

修正紀錄，每學期2點(上

限4)，未按時登錄或有誤

計（登）學期成績者，該學

期以0點計。 

4 每 

學

期 

2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1-04)介接點數。 
 

(4) 按時登錄課程大綱 4 每 

學

期 

2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1-01)介接點數。. 

(5) 依行事曆及課表排定時間

授課 

4 每 

學

期 

2 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1-05)介接點數。 

6. 其他 5 各院自評項目 

5 每 

學

年 

5 

 

專任教師評鑑試算表(教

學類5)介接點數。 

*超過5點之部分，以5點

計算。 

*額外加分項。 

※申請教務處遴選，評分依據本校「教務處遴選教學績優教師評量指標」計算，總點數為 105 點。 

※申請教務處遴選，教師自評點數，經各該教學單位審核後，由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核實點數。 


